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學術倫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2 年 7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:00 

地點：行政大樓六樓第二會議室 

主席：楊研發長授印代理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 

貳、 各單位 111學年度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研究發展處 

(一) 本處於 106 年 5 月 9 日依科技部(現為國科會)106 年 1 月 4 日科部綜字第

1060000525 號函訂定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本辦法，全校教研人員應於 115年 5月 9日前(於 112年 5月 10日起計算)， 

三年內完成至少 6小時學術倫理課程。 

 

(二)本校已於 106 年 8 月 7 日申請加入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，提供校內老師

多元教育課程。 

 

 



(三) 本處於 111 年 9 月 13 日、11 月 2 日、11 月 9 日、12 月 7 日及 112 年 3 月 20

日、5 月 5 日、5 月 18 日，共七次的公告宣導校外學術倫理講座。 

(四)本處於 112 年 5 月 16 日辦理學術與研究倫理講座，特邀請成功大學鄭金祥特

聘教授，來本校進行國科會計畫案撰寫與審查重點及相關學術倫理議題分享。 

(五)本校專任研究人員報到後，研發處為其於「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開通

帳號，研究人員均需上線完成六小時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 

(六)統計至 112 年 5 月 31 日，「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線上需修課之研究助

理(研究人員)人數為 88 人，已修課六小時以上並取得修課證明人數為 18 人；

研發處業於 112 年 6 月 12 日通知各單位研究助理上線修課，並將不定時管考人

員修課進度。 

(七)研發處每年辦理研究人員績優獎評選，符合資格申請本獎項之研究人員，需同

步提具完成 6 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證明方能參與選拔。 

 

 

 

二、 教學發展中心 

111 學年度 辦理情形 

每學年上學期開學前一周辦理新進教師研習，本年度辦理日期為8月31日(三)，

除當年度新進教師之外，3 年內新進老師也可參加，計 11 名教師參與。旨在邀

請行政單位主管向新進老師介紹各處室業務，協助新進教師瞭解本校環境、各

項行政措施及教學資源，其學術倫理說明及內容於研發處簡介時段進行相關業

務說明。另 112 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將於 9 月初辦理。 

 

 

 

三、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 

1. 本處於 111 年 8 月 18 日舉辦智慧財產權系列課程(二)科研技轉、採購及兼職

利益衝突停看聽，課程內含智財相關重要事項宣導。 

2. 本處於 112 年 2 月 23 日召開 112 年國科會暨校內自有專利申請補助說明會，

會中宣導智財相關重要事項。 

3. 本處已於 112 年 6 月 29 日舉辦智慧財產權系列課程(一)：學研機構科學技術

研究發展利益衝突停看聽，課程內含智財相關重要事項宣導。 

 

 



四、 教務處 

1. 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，碩、博士學生必需研

習課程 6 小時。 

(一) 學生於畢業前至「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線上平臺修習指定課程，

並於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，即可線上取得修課證明。 

(二) 各系、所、學程於其碩、博士班修業規定另訂有應通過專業學術研究倫理 

教育研習課程者，得免研習本課程。 

2. 統計至 112 年 6 月 6 日，「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，線上需修課之碩、

博士班人數為 550 人，已修課六小時以上並取得修課證明人數為 198 人。 

系所
需修課總

人數

已修課

總人數

已修課並通

過總人數
通過率

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碩士班 57 54 15 26.32

財務金融系碩士班 10 10 4 40

自動化工程系碩士班 23 22 10 43.48

車輛工程系碩士班 17 17 9 52.94

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33 33 18 54.55

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34 31 5 14.71

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30 28 13 43.33

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54 53 39 72.22

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30 30 14 46.67

多媒體設計系數位內容創意產業碩士班 15 15 4 26.67

休閒遊憩系碩士班 21 18 3 14.29

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材料科學與綠色能源工程碩士班 25 25 12 48

機械設計工程系碩士班 20 20 10 50

動力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碩士班 29 29 13 44.83

動力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博士班 2 1 0 0

光電工程系光電與材料科技碩士班 45 45 7 15.56

光電工程系光電與材料科技博士班 4 4 0 0

飛機工程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 27 25 4 14.81

工業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班 40 31 11 27.5

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碩士班 27 24 7 25.93

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7 5 0 0

總計 550 520 198



五、 人事室 

(一)明定學術倫理相關法規流程 

研訂學術倫理相關規定，就一般學術倫理事項及教師資格審查事項分別訂定

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」及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違

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」，作為各類學術倫理問題處理之法源依據，並

公告傳達教師知悉。 

(二)加強宣導學術倫理觀念 

為使本校教師能具體瞭解有關教師學術倫理觀念，特訂定「國立虎尾科技大

學教師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審議細則」，就教師違反學術倫理態樣加以定義，並

就發表著作或學位論文之列名條件及相關責任予以說明。另針對升等學術倫

理設計檢核表單，使升等教師於送審前自行檢視核對，減少學術倫理情事發

生。 

(三)處理教師升等學術倫理疑慮案件 

111 學年度無新受理之學倫案件。 

(四)提供論文檢核系統 

為便利教師在論文投稿前，先行自我檢視論文重複度及引用度狀況，本室洽請

本校圖書館協助採購「學術倫理檢核系統」，免費提供本校教師隨時檢核投稿之

期刊論文或相關文章是否有抄襲相似之處，藉此減少學術倫理問題產生之機率，

並增進教師投稿文章之謹慎度及嚴謹度，有效提升教師投稿期刊論文品質，並

達事前防患之效。 

 

 

六、 通識教育中心 

(一) 協助研發處轉知本中心教師，鼓勵教師踴躍參加學術倫理相關課程/活動。 

(二)通識教育中心截至目前為止，教師取得學術倫理時數統計如下列: 

1.交大學術倫理資源中心：已有 11 位教師取得學術倫理時數，合計 22 小時。 

2.本校學術歷程系統：已有 15 位教師取得學術倫理時數，合計 491 小時。 

 

 

七、 工程學院 

(一) 自動化工程系:將相關學術倫理訊息轉知所有師生，本系碩士生全數通過學術

研究倫理教育課程。 

 

 



(二)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: 

1. 配合國科會暨本校「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轉發相關規

定予本系教師知照，並鼓勵本系教研人員及學生踴躍參加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

程。 

2. 依本校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規定：自 106 學年度(含)起入學之

碩士班(含碩士在職專班)、博士班學生與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之學生，於畢業

前需至「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線上平臺修習指定課程(本課程必修零學

分課程共 6 小時)，並於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，線上取得修業證明；博碩

生需於申請學位考試前取得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，推行至今，學位口試學生均

完成本規定。 

 

(二) 車輛工程系: 

1. 隨時轉發研發處有關學術倫理宣導案例給系上老師參閱。 

於系務會議中宣導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第五

條：本校教研人員，應每三年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自 106

年 12 月 1 日起，首次申請國科會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。 

所列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，應於本校函送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

之日前三年內，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。 

2. 本系碩士生修業規章第三條：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………通過學術研究

倫理課程證明。 

 

(三) 飛機工程系: 
1. 隨時轉發研發處有關學術倫理宣導案例給系上老師參閱。並於系務會議中宣 

導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第五條：本校教研
人員，應每三年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 

2. 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 

 

(四) 動力機械工程系: 

轉發相關訊息並於系務會議宣導： 

依本校「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第五條：『本校教研人員，應每

三年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……』規定，鼓勵本系教研人員、

碩博士生及參與國科會計畫大專生，踴躍參加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 



 

(五) 機械設計工程系: 

一、 配合國科會暨本校「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鼓勵本系教

研人員、碩士生及參與國科會計畫大專生踴躍參加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 

二、 為提升碩士班學生學術倫理之素養，碩士生需於畢業前通過「國立虎尾科技大

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之相關課程或研習課程，始得申請學位考

試，推行至今，學位口試學生均完成本規定，111學年度計33名碩士生完成。 

 

 

(六)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: 

1. 將相關訊息轉知所有教師。 

2. 不定期於系務會議宣導。 

 

 

 

八、 電資學院 

(一) 配合國科會暨本校「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固定轉

發相關規定予教師知照之外，並鼓勵教研人員踴躍參加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 

(二) 各系於各類會議中宣導學術倫理之相關資訊。 

(三) 各系碩士生通過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。 

(四) 執行計畫之兼任助理，需完成 6 小時學術倫理課程。 

(五) 目前各系教師陸續完成學術倫理課程。 

 

 

 



九、 管理學院 

(一)工業管理系: 

1.協助研發處轉知本系教師及學生參加學術倫理課程。 

2.依本系碩士班修業規定：碩士班(含碩士在職專班)於畢業前至「台灣學術倫

理教育資源中心」線上平臺修習指定課程(本課程必修零學分課程共 6 小時)，

並於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，線上取得修業證明；始得申請學位考試。 

3. 鼓勵教師參與各校舉辦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或研討會。 

 

(二)資訊管理系: 

1.為提升碩士班學生學術倫理之素養，碩士生需於畢業前通過「國立虎尾科技

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之相關課程或研習課程，始得申請學位

考試需符合。 

2.鼓勵教師參與各校舉辦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或研討會。 

3.請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任課教師，於課程中融入學術倫理教育。 

4.協助教師與學生至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完成線上學術倫理課程。 

5.協助研發處轉知系上老師及學生參加學術倫理課程。 

6.轉知系上老師聘任之研究助理完成學術倫理課程。 

7.於碩士班必修課程中宣導，並要求學生完成完成線上學術倫理課程時數。 

 

 (三)財務金融系: 

1.為提升碩班學生學術倫理之素養，轉知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通過「國立虎尾科

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之相關課程或研習課程，始得申請

學位考試需符合，推行至今，學位口試學生均完成本規定。 

2.轉知教師完成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登錄，並請教師依國科會暨本校

「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規定，每三年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

相關教育課程。 

3.轉發研發處參加學術倫理課程予本系教師及學生。 

 

 



(四)企業管理系: 

1.為提升碩士班學生學術倫理之素養，請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通過「國立虎尾科

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之相關課程或研習課程，始得申請學

位考試需符合，推行至今，學位口試學生均完成本規定。 

2.鼓勵教師參與各校舉辦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或研討會。 

3.請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任課教師，於課程中融入學術倫理教育。 

4.協助研發處轉知系上老師及學生參加學術倫理課程。 

5.協助系上老師聘任之研究助理完成學術倫理課程。 

 

 

 

十、 文理學院 

(一) 生物科技系: 

1. 依本校「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轉發學術倫理相關資訊

予教師知照，並鼓勵本系教研人員踴躍參加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 

2. 依本校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辦理，碩士班學生須通過相關課程

或研習課程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。推行至今，本系碩士班學生均通過學術研究

倫理教育課程。 

3. 協助研發處轉知本系師生參加學術倫理課程。 

 

 

(二) 應用外語系: 

依本校「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除轉發相關規定予本

系教師知照，並鼓勵本系教研人員踴躍參加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 

 

 



(三) 休閒遊憩系: 

1.配合國科會暨本校「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除轉發相關

規定予本系教師知照，並鼓勵本系教研人員踴躍參加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 

2.已向碩士班學生宣導學術倫理相關規定。 

 

(四) 多媒體設計系: 

1.配合本校「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除轉發相關規定予 

本系教師知照，並鼓勵本系教研人員踴躍參加學術倫理相關教育課程。 

2.依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辦理，碩士班學生須 

通過相關課程或研習課程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。 

 

(五) 農業科技系: 

1.本系目前正籌備碩士及學士學位學程。 

2.已協助轉發及鼓勵系上學生及教師多參與有關學術倫理之課程。 

參、 委員意見： 

1.管理學院院長補充說明：本院於 111 年 12 月 6 日辦理學院學術倫理講座，邀請

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系林杏子老師，進行學術倫理－論文改寫與摘寫實戰講

座，共計 335 人參與。 

2.研發長：建請國際處提供英文版「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」，以提供各

院專案教師、外籍教師及外籍學生一同遵循本法規範，並廣為宣傳週知。 

3.校外委員劉建宏委員意見： 

(1)建議本法規名稱修改，由「辦法」改為「要點」較為合適。 

(2)因學術倫理係由道德與倫理相關，在法律上亦無明訂追朔期限，建議可分享國

科會學術倫理個案給予參考，避免可能違反學術倫理之事項。 

(3)經老師指導之學生已發表論文，之後老師如要發表相關內容，建議各師採用引

著、改動、調整內容的方式，避免學術、道德倫理的問題產生。 

4.學術組組長補充說明： 

(1)6 月 20 日出席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舉辦「大專校院學術倫理案件調查報告書內容

與撰寫之研究座談會」，會議討論預計近年會將學術倫理修改使得更加明確。 

(2)本校論文比對系統較無完善比對機制，未來可進行改善。 

(3)學術倫理本身對於抄襲定義較為模糊，係由字數比對判斷亦或是百分比率來判

斷皆無明確規範，且道德倫理歸屬也不明確，如此指導老師及口試委員之責任

則較為重大。 



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伍、 散會：10:55 






